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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关联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5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关联互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和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南化工”）进行关联互保。关联董事冯忠波、喻波、蒋家明、江挺候、

李建军依法回避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盾安控股 100,000

万元的等额连带责任互保事项，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合同项下盾安控股担保余额

为 46,102.60 万元。结合双方融资需求，公司拟与盾安控股进行续保，续保金额增

加至 13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其中 20,000 万元为自

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年，其余 110,000 万元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江南化工提供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等额连带责任互保事项，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合同项下江南

化工担保余额为 6,000 万元。鉴于公司与江南化工的等额连带责任担保即将到期，

公司拟与江南化工进行续保，续保金额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且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投票。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3、法定代表人：姚新义 

4、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服务：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

产管理、资本运作，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销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

制冷配件、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及产品、化纤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燃油料、煤炭（无储存）、矿产品；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

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6、盾安控股母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

总资产为2,445,132.97万元，净资产为1,017,101.8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8.40%；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12,797.18万元，净利润为21,820.76万元。（未经审计） 

7、信用评级：盾安控股目前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等级

评级为AA+级。 

8、关联关系：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9.71%的股份，且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

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持有其 65.32%的股权，盾安控股为公司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宁国市港口镇分界山 

3、法定代表人：冯忠波 

4、注册资本：91,127.8992万元 

5、经营范围：民用爆破器材【乳化炸药(胶状)、粉状乳化炸药、乳化炸药

（胶状、现场混装车）、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现场混装车）等】研发、生产、销

售；工程爆破设计、施工、爆破技术服务；爆炸合成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化工产品及原辅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危险货物运输；机电设备



产品生产、销售（上述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与公司信息化建设相关的信息

业务咨询；与公司生产、服务相关的技术业务咨询；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实业投资。（依

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512,711.6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356,061.4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0.65%；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5,395.97万元，净利润为8,174.56万元。（经审计） 

7、信用评级：江南化工目前信用等级为AA—级。 

8、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江南化工控股股

东盾安控股之控股子公司，此外，江南化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姚新义先生，

江南化工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其中与盾安控股20,000万元互保金额的期限为自融资事项发

生之日起三年，其余110,000万元互保金额的期限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与江南化工的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3、与盾安控股、江南化工互保的反担保情况： 

（1）当一方公司实际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公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

东（控股股东）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签订互保协议即视为签

订了反担保协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2）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

额度内的银行债务止，或当须担保方代为清偿时的代为清偿之日起两年。范围为

被担保方之全部义务，即担保方代偿之全部款项、补偿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

期基准贷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方代偿款之利息）、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当一方公司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公司并将以本公司其它资产（包括但

不限于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在子公司中的股份）提供反担保；另一方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同时以个人资产提供反担保，共同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4）如提供保证的一方公司因此被银行追偿并承担了代为清偿责任的，有



权向另一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控股股东）中的一个或全部追偿。

可追偿的财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上述第3款的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在子

公司中的股份、个人保证人的个人资产等。 

（5）对关联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若双方中任何一方需要对方为其关联公司（控股子公司）办理互保范围内的

银行业务提供保证时，应事先说明关联情况。若对方同意担保且其所提供的担保

为银行所接受，则要求提供担保的该方公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控股

股东）、该关联公司亦自动生成前条所约定的反担保义务，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不断加快高端智能制造等业务、领域的拓展，资金需求量也逐步增

加，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建立相互提供信用担保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拓

展本公司的融资渠道，以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 

盾安控股作为大型集团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健，公司董事会认为与盾安

控股进行互保将有利于公司争取银行授信支持，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鉴于江南化工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发展前景与资信

情况良好，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公司董事会认为与江南化工进行互保将有利于

公司争取银行授信支持，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因此，本次互保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会、银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30,00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29.57%，总资产的9.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包含本次担保）累计金额为

311,512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59,139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36.20%，总资产的 11.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行为、无

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六、董事会意见 



盾安控股、江南化工资产质量优良，经营业绩持续、稳健，与其进行互保，

符合公司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盾安控股、江南化工将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能

有效降低公司担保风险。董事会认为为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且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盾安控股、江南化工的关联互保有利于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支持公司

业务拓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

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1、公司与盾安控股、江南化工续签互保协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关联交

易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互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3 月 23 日 




